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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455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博通股份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23 

 

 

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及回复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主要内容 

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、“博通股份”）于 2015

年 9 月 11 日下午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《关于对西安博通资讯

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一致行动人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﹝2015﹞1666 号），问

询函的主要内容为： 

我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发布公告称，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5 年 9 月

2日，黄永飞、顾萍、黄凯凯（上述三个自然人合称“黄永飞等”）通过其开立

及实际控制的股票账户，累计增持我公司股份数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％，三人为一

致行动人。 

我公司于 2015年 7月 11 日发布公告称，上海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

司、上海朱雀枫域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朱雀投资发展中心（上述三企业合称“朱

雀投资”）通过自营账户、自主发行及担任投资顾问的 12 只信托、基金产品，

于 2015 年 7 月 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累计增持我公司股票，达

到公司总股本的 5％，朱雀投资三企业是一致行动人。 

上述股东增持行为的发生时点间隔较近，引起媒体及投资者关注和质疑。请

我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核查黄永飞、顾萍、

黄凯凯与朱雀投资之间，以及其与我公司其他股东之间，是否通过协议或者其他

安排互为一致行动人，并于 2015 年 9月 16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。 

二、收到问询函后我公司所做的主要工作 

收到问询函后，我公司及时在 2015年 9月 11日下午分别电话与黄永飞等、

与朱雀投资等两方做了沟通，沟通的内容分别为：（1）请黄永飞等核查其与朱雀

投资之间、以及黄永飞与我公司其他股东之间，是否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互为

一致行动人，并请书面向我公司回复；（2）请朱雀投资核查与黄永飞等之间、以

及朱雀投资与我公司其他股东之间，是否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互为一致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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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；并请书面向我公司回复。 

2015 年 9月 14日，朱雀投资电话口头向我公司回复：经核查，朱雀投资与

黄永飞等之间、以及朱雀投资与我公司其他股东之间，无关联关系，也没有通过

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互为一致行动人。朱雀投资表示，只能口头回复，但让其出具

书面说明材料缺乏依据。 

2015 年 9月 15日，我公司收到黄永飞等的书面回复情况说明，黄永飞等郑

重声明：“本人的配偶、父母、配偶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年满 18周岁的

子女及其配偶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，与朱雀投资之间不存在任何

关联关系，不持有朱雀投资的股权，也未与朱雀投资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，与朱

雀投资之间、以及与博通股份其他股东之间，不存在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互为

一致行动人的情形。” 

三、我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回复的主要内容 

2015 年 9月 15日，我公司书面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报送了

《博通股份关于股东一致行动人事项问询函的回复报告》，主要内容为： 

（1）上述收到问询函后我公司所做的主要工作。 

（2）经核查，根据我公司收到的朱雀投资口头电话回复、以及黄永飞等书

面回复，在基于上述两方回复都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基础上，我公司认为：黄

永飞、顾萍、黄凯凯与朱雀投资之间，以及其与我公司其他股东之间，不存在通

过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互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是公司指

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，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

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 9 月 16日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